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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爭點 ⼯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有關⼯程受益費係應徵收或得徵收？

解釋文 　　各級政府興辦公共⼯程，由直接受益者分擔費⽤，始符公平

之原則，⼯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本此意旨，於第⼆條就符合徵收⼯

程受益費要件之⼯程，明定其⼯程受益費為應徵收，並規定其徵

收之最低限額，⾃係應徵收。惟各級地⽅⺠意機關依同條例第五

條審定⼯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時，就該項⼯程受益費之徵收，是

否符合徵收要件，得併予審查。⾄財政收⽀劃分法第⼆⼗⼆條第

⼀項係指得以⼯程受益費作為⼀種財政收入，⽽為徵收⼯程受益

費之相關立法，不能因此⽽解為上開條例規定之⼯程受益費係得

徵收⽽非應徵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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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各級政府興辦公共⼯程，由直接受益者分擔費⽤，始符公平

之原則。⼯程受益費徵收條例本此意旨，於第⼆條就⼯程受益費

明定為應徵收。此項規定，係以政府建築或改善特定公共⼯程⽽

有直接受益者為要件，並明定其徵收之最低限額。則符合徵收⼯

程受益費要件之⼯程，其⼯程受益費⾃係應徵收。惟各級地⽅政

府徵收⼯程受益費，應依同條例第五條第⼀項規定，擬具徵收計

畫書，包括⼯程計畫、經費預算、受益範圍及徵收費率等，送經

各該級⺠意機關決議後，報請上級政府備案。各級地⽅⺠意機關

依同條第⼆項規定，審定該項⼯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時，就該項

⼯程受益費之徵收，是否符合徵收要件，得併予審查。將⼯程受

益費徵收案予以延擱或否決，該⼯程經費收⽀預算應併同延緩或

註銷之。⾄財政收⽀劃分法乃關於各級政府財政收⽀如何劃分、

調劑及分類之立法。其第⼆⼗⼆條第⼀項規定得徵收⼯程受益

費，係指得以⼯程受益者費作為⼀種財政收入，⽽為徵收⼯程受

益費之相關立法。不能因此⽽解為上開條例規定之⼯程受益費係

得徵收，⽽非應徵收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黃少⾕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翁岳⽣　翟紹先　楊與齡　李鐘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楊建華　楊⽇然　⾺漢寶　劉鐵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鄭健才　吳　庚　史錫恩　陳瑞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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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張承韜　張特⽣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 吳庚 

⼀、按各種法律之規定，互不⼀致或彼此⽭盾時，為解答適⽤上
之疑難，⾃應視以憲法為基礎所建立之整個國家法制，為⼀完整
體系，從法理上求其根本解決之道。其明顯涉及憲法上有關問題
者，更應本諸憲法為國家⽣活最⾼規範之精神，作為解釋及適⽤
法律之準則。各種法律之中，如有直接以憲法為依據，或性質上
屬於憲法條款之實施且與憲法本旨相符者，則該項法律縱與其他
法律處於相同位階，並非不得優先適⽤。若專對法條⽤語「應」
乎？「得」乎？⽄⽄計較，作成結論，似難令⼈信服。查財政收
⽀劃分法第⼀條明文揭⽰，依中華⺠國憲法第⼗章及第⼗三章有
關各條之規定制定，為現⾏法律中實施憲法關於中央與地⽅權限
劃分最具體⽽明確之規定，該法不僅將經常性之稅課，區分為國
稅、省（市）稅、縣（市）稅，且許可以省縣立法之⽅式徵收臨
時或他種性質之租稅（財政收⽀劃分法第七條、第⼗九條參
照），對於⼯程受益費則授權地⽅政府得予徵收（財政收⽀劃分
法第⼆⼗⼆條第⼀項參照），與憲法採取中央與地⽅均權制度之
本 旨 ， 正 相 吻 合 。 此 類 法 律 在 歐 陸 國 家 輒 稱 之 為 財 政 憲 法
（ Finanzverfassung ） 或 財 政 構 成 法
（Finanzverfassungsgesetz ），實居於準據法之地位。⼯程受
益費徵收條例則係就特定⼯程，徵收受益費之要件、費率範圍、
徵收程序加以規定，在適⽤順序上，應認地⽅政府及其議會本於
憲法及財政收⽀劃分法所賦予之權限，斟酌其財政狀況、居⺠稅
負及其他情形，決定是否以⼯程受益費作為收入之⼀種，如認為
有此必要，始進⼀步援引⼯程受益費徵收條例，辦理徵收。 

⼆、⼯程受益費之徵收，「市縣⼯程受益費徵收條例」原亦規定
為得徵收，嗣於⺠國五⼗九年間中央政府鑑於美援停⽌，難於措
籌建設經費，於上述條例修正為「⼯程受益費徵收條例」之同
時，修改為應徵收。實施以來，財源增加，地⽅建設得以推展，
立法預期之⽬的雖已達成，惟⺠眾或因負擔加重或因無實質受
益，不滿之聲，時有所聞。是以該條例第⼆條第⼀項雖臚列各種
⼯程，均「應」徵收受益費，但地⽅政府興辦上述法條所規定之
⼯程，事實上並未⼀律徵收⼯程受益費，台北市政府即經由市議
會之審議，於七⼗四年⼆⽉⼆⼗五⽇以七四府⼯⼀、財⼆字第○
九六六九號函，訂頒「台北市不徵收⼯程受益費之⼯程項⽬」，
作為辦理之依據。本解釋案，最低限度亦應考慮地⽅政府⾏使權
限之既存事實，明⽩釋⽰地⽅政府及其議會得就興辦⼯程之個別
情形，決定是否徵收受益費，始為兼顧法理及事實之正確解釋。 

相關法令 財政收⽀劃分法第2條、第22條第1項(70.01.21)

⼯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2條、第5條(66.07.23)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5824&ldate=1981012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710&ldate=19770723&lser=001


相關文件 抄台北市議會函（⼀） （75）06.02 議(財)字第⼀八七七號 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議決本會邱議員錦添等臨時提案「建議本會函請司法院統

⼀解釋財政收⽀劃分法第廿⼆條暨⼯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⼆條第

⼆項後段，地⽅政府對於⼯程受益費是否可視其財政稅收狀況⽽

決定徵收與否，俾資適⽤，以杜爭議」⼄案，函請惠辦並賜復。

說 明：

⼀、案經本會第五屆第⼆次臨時⼤會第⼀次會議議決：「照案通

過」。

⼆、檢附原臨時提案影印本三份。

三、副本抄送邱議員錦添及本會資料股。

議⻑ 張建邦

抄台北市議會函（⼆） （75）06.12 議(財)字第⼆○四七號 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補送本會前函請 鈞院統⼀解釋財政收⽀劃分法第⼆⼗⼆

條暨⼯程受益費條例第⼆條第⼆項後段有關之資料及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 明：

⼀、本會 75.06.02 議財字第⼀八七七號函諒達。 

⼆、依財政收⽀劃分法第⼆⼗⼆條第⼀項規定：「各級政府對於

該管區內對於因道路、堤防、溝渠、碼頭、港⼝或其他⼟地改良

之⽔陸⼯程⽽直接享受利益之不動產或受益之船舶，得徵收⼯程

受益費。」次依⼯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⼆條第⼆項後段規定：

「……徵收最低限額，由各級政府視實際情形定之。」復依同法

第五條規定：「各級地⽅政府徵收⼯程受益費，應擬具徵收計畫

書，包括⼯程計畫、經費預算、受益範圍及徵收費率等，送經各

該級⺠意機關決議後報請上級政府備案。……」由此可知⼯程受

益費之本質應屬地⽅稅收，地⽅政府得視其財政稅收情況決定徵

收與否，其意義為「得」徵收。本會即持此⾒解。（參⾒本會

73.07.05 北市議事財字第○⼆四七號函) 

三、惟依內政部75.05.01（75）內營字第三八七七⼀八號函認為



「⼯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為各級政府徵收⼯程受益費之執⾏依據，

屬特別法之⼀種，財政收⽀劃分法主要法意係兵各級政府財政收

⽀之劃分、調劑與分類，且屬普通法，徵收⼯程受益費應以⼯程

受益費徵收條例優先適⽤。」依此⾒解，⼯程受益費之徵收，為

「應徵收」。

四、本會議員認為依財政收⽀劃分法及⼯程受益費徵收條例之規

定，地⽅政府得視其財政稅收決定徵收⼯程受益費與否；⽽內政

部認為⼯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為財政收⽀劃分法之特別法，故各級

政府「應」就直接受益之公私有⼟地及其改良物徵收⼯程受益

費。本會⾒解與內政部⾒解不同，因⽽本會邱議員錦添等依司法

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前段規定：「中央或地⽅機關就其職權上

適⽤法律或命令所持⾒解與本機關或其他機關適⽤同⼀法律或命

令時，所已表⽰之⾒解有異者，得聲請統⼀解釋。」提案「建議

本會函請司法院統⼀解釋財政收⽀劃分法第⼆⼗⼆條暨⼯程受益

費徵收條例第⼆條第⼆項後段，地⽅政府對於⼯程受益費是否可

視其財政稅收狀況⽽決定徵收與否，俾資適⽤，以杜爭議。」案

經本會第五屆第⼆次臨時⼤會第⼀次會議議決：「照案通過」。

爰依此請鈞院⼤法官會議統⼀解釋，以杜爭議。

五、檢附內政部75.05.01（75）內營字第三八七七⼀八號函影本

及本會 73.07.05 北市議事財字第○⼆四七號函稿影本各⼄份。 




